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51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超募资金收购禹衡光学65%股

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65%

股权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与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禹衡光学

"

）全体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吉林省股权登记托

管中心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续。本次转让合计

32

宗，转让股权

804.05

万元，出让人

32

名，受让人

1

名。本次转

让后，禹衡光学股本总额

1237

万元，股东

33

名，其中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804.05

万元，占禹

衡光学注册资本的

65%

；原禹衡光学

32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出资

432.95

万元，占禹衡光学注册资本的

35%

。

2013

年

10

月

30

日禹衡光学按规定完成了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工作，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经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公司名称：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宣明

注册资本：

1237

万元

实收资本：

1237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电编码器、光学仪器、长光栅、数控机床、伺服拖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究、开发与

销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52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曹晶

女士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曹晶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公司董事会同意

曹晶女士的辞职请求。

公司董事会指定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小东先生代行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

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王小东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588

号

电话：

0431-86176633

传真：

0431-86176788

电子邮箱：

wangxiaodong@up-china.com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3-11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阳光城总股本以

2012

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行权完毕验资后的股本

1,044,032,035

股计算。

2

、本公告所述股份变动行为（例如增持、减持、计划增持、计划减持等）不包括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及康

田实业到期按约回购历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涉及股权或通过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进行融资。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阳光城

"

）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

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阳光集团

"

）的通知，阳光集团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增持了公司的部分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阳光集团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3

年

10

月

30

日起）以自身名义通

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

本公告所述增持行为不包括阳光集团、 东方信隆及康田实业到期按约回购历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涉及股权。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阳光集团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1,008,400

股， 均价为

9.94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

不包括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涉及股份，本次增持前，阳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43,398,263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3.31%

；阳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信隆

"

）、一致行动人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康田实业

"

）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71,420,42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5.15%

。本次增持后，阳光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244,406,6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1%

；阳光集团、东方信隆

及康田实业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72,428,825

股，占公司总股本

45.25%

。

五、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六、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本次增持计划，阳光集团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3

年

10

月

30

日起）以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增

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阳光集团就未来的增持行

为未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七、其他事项：

阳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一致行动人康田实业承诺：在阳光集团增持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并按约回购历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涉及股权；东方信隆、一致行动人康田实业

同时承诺在阳光集团增持公司股票期间不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将继续关注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阳光集团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国投瑞银沪深300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暂停

申购、赎回、转托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10月31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

ＬＯＦ

）（场内简

称：国投金融）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２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暂停转托管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托管的原因

说明

根据 《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

告》，本基金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变更为“国

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并实施场内份额转换，

为配合相关事项顺利实施，特暂停相关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指定媒体、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发布了《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生效，届时国投瑞银

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将变更为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联接基金”）。

（

２

）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为联接基金后，将不再以

ＬＯＦ

模式上

市交易， 场内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转换为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终止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书》（深证上〔

２０１３

〕

３７７

号）的同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是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场内份额最后交易日，敬请投资

者特别留意。

（

３

）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变更为联接基金后，将不再开通场内份额的申

购赎回，联接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的安排，请见届时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４

）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3年第10期

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10月31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月月鑫

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

基金单位收益（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款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从托管户划出；投资者若选择红利再投资，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可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

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结束本期运作，运作

期共

３３

天。该运作期本基金

Ａ

类份额（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８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５．０６８％

，本基金

Ｂ

类份额（基金代

码：

０４００２９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５．３０４％

。

（

２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集中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期的收益，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期的收益。

（

３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４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

１００

元，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将

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按人民币

１．００

元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５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的收益支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既往各运作期收

益情况，请参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华安月月鑫短期

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赎回开放日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集中申购开放期相关安排的公告》。

（

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处理。

（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本

基金具体分红方式， 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Ａ

类和

Ｂ

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

式。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红利划出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

８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以通过华安基

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

式不同，将按照投资者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之前（含该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

９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本公告中的收益支付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

其后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3-065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３１０７７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公司报送的《黑龙江北大荒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提出了反馈意见，并要求本公司

于收到反馈通知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

本公司收到反馈通知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需要反馈的材料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并对反馈意见的具

体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由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标的公司的原审计报告已超过有效使用期限，标的

公司补充审计的工作尚在落实中。

鉴于部分反馈意见涉及事项较为复杂，需要较长时间沟通、协调，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反馈意见

回复材料。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延期

３０

个工作日回复反馈通

知。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3-066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诉（仲裁）案件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发布北大荒涉及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部分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在披露的

３３

起，涉案金额合计

７．９２４

亿元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中，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有部分事项取得

进展，涉及涉案金额

２３６

，

４３３

，

４５７．９２

元，详细情况请见附件。

附件：《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

计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９．７

—

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立案时

间

起诉

时间

起诉

（申请）

方

应诉

（被申

请）方

承担

连带

责任

方

诉

讼

仲

裁

类

型

诉讼或

仲裁机

构名称

及所在

地

诉讼（仲

裁）基本情

况

诉讼（仲裁）涉

及金额

诉讼

（仲

裁）是

否形

成预

计负

债及

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情况

诉讼判决、

裁定情况或

仲裁情况

诉讼

（仲

裁）判

决执

行情

况

调解

情况

１

２０１３．４．

２２

２０１３．

４．２２

秦皇岛

北大荒

龙业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

海南

鹰力

不动

产投

资有

限公

司

海 南

万 宁

北 大

鹏 飞

实 业

有 限

公司

诉

讼

秦皇

岛中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原告向

被告提供

借 款

２５００

万元。期限

届满后，被

告仅偿还

８７５

万元。

故原告提

起诉讼。

１７

，

９３９

，

０００．００

秦 中 院 已 判 决

（

２０１３

） 秦民初字

第

５１

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我方送达。

１．

海南鹰力

偿还龙业地

产借款

１６２５

万元、借款

日至判决日

利息 ；

２．

北

大鹏飞承担

连带清偿责

任；

３．

原被

告分担案件

受理、保全

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已

开始

申请

法院

强制

执行

２

２０１３．６．

７

２０１３．

６．７

北大荒

龙垦麦

芽有限

公司

黑龙

江省

康尔

麦动

物营

养科

技有

限公

司

诉

讼

农垦中

院

公司与其

进行大麦

种植合作，

因

２０１２

年

自然状况

影响其农

业受灾，导

致大麦减

产，无法偿

还大麦种

植款项共

计

８４１

万

元。

８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农垦中院已判决

－

（

２０１３

） 垦民初字

第

１２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被告给付原

告 大 麦 款

８４１

万元及

利息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至实际给付

日；未按判

决指定期限

给付利息加

倍；案件受

理费被告承

担。

３

２０１３．１

０．１８

２０１３．

１０．１８

秦皇岛

北大荒

龙业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

哈尔

滨中

青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诉

讼

哈尔滨

中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原告向被告

提 供 借 款

５０００

万元。期

限届满后，被

告 仅 偿 还

１５００

万元，故

原告提起诉

讼。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因与淄博担保

公司签订保证

合同的是麦芽

公司， 为把担

保公司也列为

被告， 原以麦

芽公司作为原

告起诉。 庭审

中被告提交两

份说明， 麦芽

公司与中青公

司签订的合同

是为内部管理

需要， 双方实

际执行的仍是

龙业公司与中

青 公 司 的 合

同。 故现需以

龙业公司名义

起诉， 查封中

青 公 司 土 地

后， 麦芽公司

再撤诉。

等 待 开 庭 审

理。

４

２０１３．６．

５

２０１３．

６．５

秦皇岛

北大荒

龙业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

黑龙

江忠

信伟

业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诉

讼

秦皇岛

中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原告向被告

提 供 借 款

１０００

万元。期

限届满后，被

告一直未予

偿还，故原告

提起诉讼。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已开庭审理完

毕， 农垦中院

下发民事调解

书（

２０１３

）垦民

初字第

９

号。

１０

月

１５

日送达。

被告忠信伟业

给付原告

１３５０

万元； 逾期被

告承担

１３５０

万

元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给付

日的利息；案

件受理费双方

共同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已

开始

申请

法院

强制

执行

５ ２０１３．４

２０１３．

４

北大荒

鑫亚经

贸有限

责任公

司

双城

市单

城粮

库

诉

讼

绥化农

垦法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公司原玉米

部与双城市

单城粮库签

定玉米代储

合同，现形成

欠 款

１５４

万

元。

１

，

５８４

，

４５７．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黑龙江省

绥化农垦法院

达 成 民 事 调

解， 调解书编

号［

２０１３

］绥商

初字第

１４５

号，

被告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前给付

１００

万元，余款

在

１１

月

３１

日前

还清，

８

月

３１

日

前不还

１００

万

元， 全部款项

在

９

月

１５

日前

还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还

１１７９０

２１．７２

元，其

余 货

款 与

鑫 亚

大 连

分 公

司

已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６

２０１３－

６

２０１３－

６

乔治、

王秉栋

黑龙

江省

岱旸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诉

讼

原告以被告

对西十二道

街项目不再

继续投资建

设为由，要求

被告承担违

约金。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月

２９

日开庭

审理， 由于被

告提出法官回

避事宜， 等待

法院再次开庭

通知。

９

月

２５

日开庭

审理中原告提

出撤诉， 现法

院已下达裁定

同意撤诉，此

案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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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全部

１０

名董事

均参加了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决议通过

以下议案：

一、关于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拟解聘史晓丹先生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解聘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副总经理史晓丹先生的表决程序和

解聘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解聘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董事会解聘史晓丹先生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二、关于公司董事刘长友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鉴于史晓丹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按《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董事

会秘书空缺期间，由董事刘长友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董事长姓名 张房有

公司总经理姓名 曾庆洪

公司财务负责人姓名 王丹

公司财务部部长姓名 李灿辉

公司董事长张房有、总经理曾庆洪、财务负责人王丹及财务部部长李灿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５５

，

７８５

，

３６８

，

０９７ ４９

，

３８１

，

７３１

，

６９９ １２．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２

，

８２０

，

４２９

，

６０９ ３１

，

０８９

，

８５４

，

０２４ ５．５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

１－

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３

，

８２０

，

３８９ －３７６

，

１３５

，

００７

不适用

营业总收入

１２

，

４３１

，

７６９

，

０６１ ８

，

６４９

，

５６１

，

９２８ ４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２４２

，

４２５

，

１２７ １

，

８３８

，

１９７

，

０３６ ２１．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２

，

２０９

，

９８５

，

２４３ １

，

８３７

，

０５７

，

１４２ ２０．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９８ ５．８８

上升

１．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５ ０．２９ ２０．６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５ ０．２９ ２０．６９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２７３０１

户（

Ａ

股），

２９７

户（

Ｈ

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注

１

）

国有法人

５７．５８ ３

，

７０５

，

１２９

，

３８４ ３

，

６１７

，

４０３

，

５２９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注

２

）

其他

３４．２９ ２

，

２０６

，

７０５

，

１９３

未知

万向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４ １５６

，

９９６

，

８２３

未知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４ １１２

，

０３９

，

４６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８ ３０

，

７６３

，

３４４

未知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２ ７

，

８６９

，

５１５

质押

７

，

８６９

，

５１５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１ ７

，

２５９

，

６２７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０．１０ ６

，

６４７

，

８３６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选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０ ６

，

５９９

，

７８７

未知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０８ ４

，

９９９

，

９３１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６

，

７０５

，

１９３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

，

２０６

，

７０５

，

１９３

万向集团公司

１５６

，

９９６

，

８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

，

９９６

，

８２３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２

，

０３９

，

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２

，

０３９

，

４６０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７

，

７２５

，

８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

，

７２５

，

８５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

，

７６３

，

３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７６３

，

３４４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８６９

，

５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８６９

，

５１５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２５９

，

６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２５９

，

６２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６

，

６４７

，

８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６４７

，

８３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

，

５９９

，

７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５９９

，

７８７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９９

，

９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９９

，

９３１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或本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预付款项

５９９

，

９７３

，

７０４ ６４．４９％

存货

１

，

８２１

，

６０２

，

５０３ ３０．３５％

其他流动资产

７５４

，

９９６

，

９９５ １６３．３４％

在建工程

８８２

，

９１９

，

５４１ －３８．３３％

应付票据

７２３

，

００２

，

７０７ －３４．９２％

预收款项

６１２

，

３１９

，

９４５ ５３．７３％

其他应付款

１

，

８９４

，

８９１

，

９５０ ７９．７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

，

９７８

，

６６４

，

４５２ ２５６９．１９％

应付债券

４

，

５５４

，

７０８

，

４４５ －３７．３６％

营业收入

１２

，

４３１

，

７６９

，

０６１ ４３．７３％

营业成本

１０

，

８６４

，

２７９

，

７３３ ３４．９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１３

，

７６５

，

３０２ １２１．２４％

营业利润

２

，

１６６

，

０６３

，

１９９ ３６．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３

，

８２０

，

３８９ １８８．７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０１

，

５８３

，

０１０ ９６．４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９３７

，

０２５

，

６３０ ２７０．４１％

变动原因说明：

１

、预付款项：主要是本报告期业务规模扩大，随业务增长而相应增加；

２

、存货：随业务规模扩大而相应增加；

３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本期新增投资金融资产所致；

４

、在建工程：部分在建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５

、应付票据：主要是到期支付前期应付票据所致；

６

、预收款项：主要是本报告期随乘用车销量增加，预收整车、配件等款项相应增加；

７

、其他应付款：随业务规模扩大而相应增加；

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是将

６７

亿中期票据从应付债券转入本科目所致；

９

、应付债券：主要是本集团

６７

亿中期票据将于

２０１４

年到期，将其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本报告

期发行

４０

亿公司债所致；

１０

、营业收入：

ＳＵＶ

车型

ＧＳ５

获得市场好评，本报告期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１１

、营业成本：随乘用车销售收入增加相应上升；

１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随乘用车销量增加相应上升；

１３

、营业利润：主要是

ＳＵＶ

车型传祺

ＧＳ５

销量稳步增加，毛利率上升

４．５

个百分点及主要合营企业产销量恢

复增长，业绩有明显提升所致

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内销量上升，带来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建设广汽研究院新研发基地等长期资产投入，本

年无此因素影响导致；

１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本报告期发行公司债

４０

亿元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股份锁定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于公司

Ａ

股首次上市时承诺， 承诺所持有的本公司

３

，

６１７

，

４０３

，

５２９

股

Ａ

股股份自

Ａ

股股票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止），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避免同业承诺竞争

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如下：

（

１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托

管、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股份或参股）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２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或参与与发行人主营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３

）以他方式介入（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但

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出于投资目的而购买、持有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其他于国际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不超过

５％

以上的权益；或因第三方的债权债务重组原

因使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第三方不超过

５％

以上的权益

的情形不适用于本公司的上述承诺。

（

４

）如果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发现任何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将立即书面通知发行人，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

件首先提供给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发行人应自收到该通知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或本公司

子公司，发行人或发行人的子公司是否有意从事或参与上述业务机会。一经收到发行人确定有意的通知，本公

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即应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予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

（

５

）如果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因任何原因决定不从事和参与该等新业务，一经收到发行人确定不从事

和参与该等新业务的通知， 或发行人未在其收到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的通知之日起

３０

日内予以书面回复，

则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依据本协议可以自行经营有关的新业务。

（

６

）将来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依照上述第

５

项可能获得的与发行人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相竞争的新业务，或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同

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将给予发行人或发行人

子公司选择权，即在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证券市场现行有效的上市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发行人或发行人

子公司有权按照法定程序一次性或多次向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收购在上述

竞争性业务中的任何股权、资产及其他权益，或由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依照法定程序选择委托经营、租赁或

承包经营广汽工业集团或所属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在上述竞争性业务中的资产或业务。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房有

2013年10月30日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公告编号:临2013—042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26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４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４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如下议题：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

６

亿元， 其中广汽集团按

５０％

的股比增资

３

亿元人民币； 并授权经理层具体推进增资项目实施及报批工

作，草拟、签署与本次增资的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合营合同及公司章程等）。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方案如下：

（

１

）注册规模：本次短期融资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０

亿元；

（

２

）发行时间：在短期融资券注册有效期（

２

年）内分期择机发行；

（

３

）发行期限：本次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期限不超过

１

年；

（

４

）发行方式：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

５

）综合成本：由票面利率和发行费用组成。票面利率取决于发行人信用评级及发行时点的债券市场情况；

发行费用由登记托管费、兑付手续费、中介机构服务费等组成；

（

６

）发行对象：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

７

）发行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

（

８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的人士任意两人依据届时的市场条件，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①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

案，包括发行时间、发行期限、发行额度、发行利率、发行方式、批次结构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②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申请短期融资券发行申报事宜；

③

签署与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④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⑤

办理与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⑥

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建议董事会授权人士为张房有先生、曾庆洪先生、卢飒女士。董事会授权人士中的任何两位均可行使上述

授权，全权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周一）上午

８

：

３０

在广

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９８８

号圣丰广场

１０

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１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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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

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０８

：

３０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９８８

号圣丰广场

１０

楼多功能会议室

５

、会议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Ｈ

股股东另行公告）；

２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会议或参加

表决（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监票人、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二）或之前将填写后的回执（附件

１

）及登记文件（身份证明文

件、股东帐户卡及授权文件等）通过信函、传真等方式寄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时

将查验登记材料原件）。

２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以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以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现场会议出席登记时间

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星期一） 上午

７

：

３０－８

：

３０

，

８

：

３０

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４８

号成悦大厦

１６

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６８３

传 真：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０８１

联系人：李先生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1日

附件

１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或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住址或营业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股）：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填写上述内容；

２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本回执填写签署后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二）或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４８

号成悦大厦

１６

楼，邮编：

５１００３０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０８１

）。

附件

２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州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 托 人 姓 名

（自然人签署或法人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

股东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备注：

１

、请用正楷填写本授权委托书；

２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明确投票指示（或相应栏目下填入股数）；如

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有权自行酌情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３

、委托人为境内法人股东的，须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公章；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A股简称:�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公告编号:临201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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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公司资金管理的灵活性。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

２６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方案如下：

（

１

）注册规模：本次短期融资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０

亿元；

（

２

）发行时间：在短期融资券注册有效期（

２

年）内分期择机发行；

（

３

）发行期限：本次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期限不超过

１

年；

（

４

）发行方式：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

５

）综合成本：由票面利率和发行费用组成。票面利率取决于发行人信用评级及发行时点的债券市场情况；

发行费用由登记托管费、兑付手续费、中介机构服务费等组成；

（

６

）发行对象：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

７

）发行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

（

８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的人士任意两人依据届时的市场条件，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①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

案，包括发行时间、发行期限、发行额度、发行利率、发行方式、批次结构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②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申请短期融资券发行申报事宜；

③

签署与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④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⑤

办理与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⑥

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建议董事会授权人士为张房有先生、曾庆洪先生、卢飒女士。董事会授权人士中的任何两位均可行使上述

授权，全权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0日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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